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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 動 物 傳 染 病 防 治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委員邱志偉等19人擬具「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四十條及第四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黃文玲等2 1人擬具「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刪除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
委 員 王 惠 美 等 1 8 人 擬 具 「 動 物 傳 染 病 防 治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不予增訂）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第七條之一 本條例所稱

感染性生物材料，指具

感染性之病原體或其衍

生物，及經確認含有此

等病原體或衍生物之物

質。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傳染病防治法第

四條第四項規定。 

（不予增訂）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第七條之二 本條例所稱

動物傳染病檢體，指採

自罹患、疑患傳染病或

可能感染動物傳染病之

動物之體液、分泌物、

排泄物及其他可能具傳

染性物品。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傳染病防治法第

四條第五項規定。 

（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黃文玲等 21 人提案： 

第十條之一 （刪除） 

第十條之一 依本法施行

防疫、檢疫時，應獎勵

檢舉；其獎勵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黃文玲等 21 人提案：

查緝走私進口動物及其產

品亦為份內之事，現因查

緝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

條例」規定之業者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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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即對檢舉人給予

獎金的作法，早已引起民

眾非議及社會各界的批評

。可能衍生不肖公務人員

，運用查緝權限所知之違

反情事，而秘密交由第三

人舉發以領取高額獎金，

此實難使人信服檢舉查緝

獎金制度之合理性。 

（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之一 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動物

傳染病，中央主管機關

對持有、使用相關感染

性生物材料者，應建立

管理制度。 

持有、使用感染性

生物材料者，應接受各

級主管機關之輔導及查

核，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第一項感染性生物

材料之範圍、持有與使

用者之資格條件、實驗

室生物安全管理方式、

陳報主管機關事項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之一 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動物

傳染病，中央主管機關

對持有、使用相關感染

性生物材料者，應建立

管理制度。 

持有、使用感染性

生物材料者，應接受各

級主管機關之輔導及查

核，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第一項感染性生物

材料之範圍、持有與使

用者之資格條件、實驗

室生物安全管理方式、

陳報主管機關事項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第十二條之一 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動物

傳染病，中央主管機關

對持有、使用相關感染

性生物材料者，應建立

管理制度。 

持有、使用感染性

生物材料者，應接受各

級主管機關之輔導及查

核，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第一項感染性生物

材料之範圍、持有與使

用者之資格條件、實驗

室生物安全管理方式、

陳報主管機關事項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條文：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指定動物傳染病及其

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持

有、使用與輔導查核之

管理有所依據，爰訂定

第一項。 

三、為落實相關管理，須

不定期進行輔導查核，

爰訂定第二項，定明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管機關之輔導及查核。 

四、為利管理之執行，授

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子

法規範，爰訂定第三項

。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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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使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指定動物傳染病及其

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持

有、使用、輔導及查核

之管理有所依據，爰訂

定第一項要求中央主管

機關應建立管理制度。 

三、為落實相關管理，須

不定期進行輔導查核，

規定持有、使用感染性

生物材料者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

輔導及查核，爰訂定第

二項。 

四、為便於管理，有關感

染性生物材料之範圍、

持有與使用者之資格條

件、實驗室生物安全管

理方式、陳報主管機關

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授權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爰訂定第三

項。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及委員王惠

美等 18 人提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十二條之二 經中央主

第十二條之二 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動物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第十二條之二 經中央主

 行政院提案條文：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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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動物

傳染病，其檢體之檢驗

與報告及確定，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檢驗與報告：送中

央主管機關或具實驗

室能力試驗證明之機

關、學術或研究機構

檢驗；檢驗結果，應

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

機關。 

二、確定：前款檢驗結

果，由中央主管機關

所設具實驗室能力試

驗證明之機關確定之

。檢驗結果經確定後

，中央主管機關應即

公開。 

前項具實驗室能力

試驗證明之機關、學術

或研究機構之資格要件

、輔導與查核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傳染病，其檢體之檢驗

與報告及確定，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檢驗與報告：送中

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

具實驗室能力試驗證

明之機關、學術或研

究機構檢驗；檢驗結

果，應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及中

央主管機關。 

二、確定：前款檢驗結

果，由中央主管機關

所設具實驗室能力試

驗證明之機關確定之

。 

檢驗結果未依前項

第二款規定確定前，任

何人均不得公開。 

第一項具實驗室能

力試驗證明之機關、學

術或研究機構之資格要

件、輔導與查核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動物

傳染病，其檢體之檢驗

、報告與確定及檢驗後

之處置，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檢驗與報告：送中

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

具實驗室能力試驗證

明之機關、學術或研

究機構檢驗；檢驗結

果，應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及中

央主管機關。 

二、確定：前款檢驗結

果，由中央主管機關

所設具實驗室能力試

驗證明之機關確定之

。 

三、處置：檢驗機關或

機構應予實施消毒、

燒燬、掩埋及其他必

要處置。 

檢驗結果未依前項

第二款規定確定前，任

何人均不得公開。但檢

驗結果經確定後，中央

主管機關應即公開。 

第一項具實驗室能

二、為動物傳染病之檢驗

確效，參考國外運作規

範及傳染病防治法第四

十六條規定，規範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動

物傳染病應由其或其指

定具有檢驗能力之實驗

室檢驗，並將檢驗結果

層報主管機關，確保檢

驗品質及可信度，爰訂

定第一項。 

三、為避免檢驗結果未經

確定前任意公開，造成

不當影響，爰訂定第二

項檢驗結果未確定前，

任何人均不得公開之限

制。 

四、為利指定實驗室及其

輔導查核之執行，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子法

規範，爰訂定第三項。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國外運作規範及

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六

條規定，規範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指定之動物傳

染病應由具有檢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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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試驗證明之機關、學

術或研究機構之資格要

件、輔導與查核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之實驗室檢驗，並應將

檢驗結果層報主管機關

，確保檢驗品質之可信

度。爰訂定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 

三、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在 2011 年將超過

兩公噸，有傳染疾病風

險的檢疫動物排泄物，

露天堆置在空地，高溫

加上雨水作用，上百垃

圾袋已成「屎炸彈」，

此一作法引發學界撻伐

。以台大醫院檢疫區為

例，台大醫院執行犬、

貓入境檢疫時，將檢疫

物視同感染性醫療廢棄

物處理。故考量罹患、

疑患或可能感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動物

傳染病，其檢體若未能

有效且適切處置，恐擴

大傳播之虞，爰訂定第

一項第三款。 

四、近年來農委會屢遭質

疑隱匿疫情，造成養殖

場、民眾無法做好防疫

措施，讓國人健康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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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風險中。又為避免

檢驗結果未經確定前任

意公開，造成民眾恐慌

，爰訂定第二項規定。 

五、為有助於指定實驗室

及輔導與查核之執行，

爰訂定第三項授權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子法規範

。 

審查會： 

一、刪除第一項第一款「

其指定」等文字。 

二、為避免隱匿疫情造成

危害，爰於第一項第二

款末句增列「檢驗結果

經確定後，中央主管機

關應即公開。」等文字

。 

三、刪除第二項，原第三

項項次遞改為第二項，

並將句首「第一項」之

文字修正為「前項」，

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為防治

動物傳染病之發生，必

要時應指定區域，令動

第十四條 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為防治

動物傳染病之發生，必

要時應指定區域，令動

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實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第十四條 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為防治

動物傳染病之發生，必

要時應指定區域，令動

第十四條 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為防治

動物傳染病之發生，必

要時應指定區域，令動

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實

行政院提案條文：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依國內疫情防治經驗

，運輸車輛及裝載箱籠

為傳播動物傳染病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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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實

施飼養場所及設備之消

毒、飼養環境之改善、

動物之隔離及病媒之驅

除等措施。 

為預防動物傳染病

之傳播，動物運輸業者

應實施運輸車輛及裝載

箱籠之清洗、消毒措施

。 

前項動物運輸業者

實施之清洗、消毒措施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裝載生鮮禽蛋，應

使用一次性之裝載容器

或包材。 

施飼養場所及設備之消

毒、飼養環境之改善、

動物之隔離及病媒之驅

除等措施。 

為預防動物傳染病

之傳播，動物運輸業者

應實施運輸車輛及裝載

箱籠之清洗、消毒措施

。 

前項動物運輸業者

實施之清洗、消毒措施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裝載生鮮禽蛋，應

使用一次性之裝載容器

或包材。 

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實

施飼養場所及設備之消

毒、飼養環境之改善、

動物之隔離及病媒之驅

除等措施。 

為預防動物傳染病

之傳播，動物運輸業者

應實施運輸交通工具及

裝載器具之清洗、消毒

措施。 

前項動物運輸業者

實施之清洗、消毒措施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產銷業者裝載生鮮

禽蛋，應使用一次性之

裝載容器或包裝。 

施飼養場所及設備之消

毒、飼養環境之改善、

動物之隔離及病媒之驅

除等措施。 

要風險因子，為加強防

範，降低其媒介傳播風

險，爰增訂第二項。 

三、為使動物運輸業者清

洗、消毒措施明確化，

以利地方動物防疫機關

執行檢查，爰增訂第三

項。 

四、為預防動物傳染病之

傳播，有必要限制裝載

生鮮禽蛋之容器或包材

，爰增訂第四項。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運輸交通工具及裝載

器具為傳播動物傳染病

之重要風險因子之一，

為加強防範，降低其傳

染風險，爰增訂第二項

。 

三、為落實動物運輸業者

清洗、消毒並有助於地

方動物防疫機關執行檢

查，爰增訂第三項。 

四、為預防動物傳染病之

傳播，有必要限制裝載

生鮮禽蛋之容器或包裝

，爰增訂第四項規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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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業者，應使用一次性

之裝載容器或包裝。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之一 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二項

所公告之重大人畜共通

之動物傳染病，由雞、

鴨、鵝及火雞等家禽傳

染、蔓延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禁止該等活禽於

公告零售市場展示、陳

列及販售。 

第十四條之一 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二項

所公告之重大人畜共通

之動物傳染病，由雞、

鴨、鵝及火雞等家禽傳

染、蔓延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禁止該等活禽於

公告零售市場展示、陳

列及販售。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第十四條之一 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二項

所公告之重大人畜共通

之動物傳染病，由雞、

鴨、鵝及火雞等家禽傳

染、蔓延者，中央主管

機關應禁止該等活禽於

零售市場展示、陳列及

販售。但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得展示、陳列及

販售者，不在此限。 

 行政院提案條文： 

一、本條新增。 

二 、 大 陸 地 區 發 生 之

H7N9 亞型禽流感為中

央主管機關及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所共同關切之

重大人畜共通之動物傳

染病，依陸方研究結果

顯示，該疫情以活禽市

場傳播，活禽市場為傳

播疫情重要風險管控點

，為防患於未然，爰訂

定零售（傳統）市場禁

止展示、陳列及販售家

禽之法源，強化人禽介

面管理，加強防疫。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依陸方研究結果顯示

， 大 陸 地 區 發 生 之

H7N9 亞型禽流感該以

活禽市場傳播，活禽市

場為傳播疫情重要風險

管控點。農委會依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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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明定傳統零售

市場禁宰活禽，最終目

的係為能降低人禽接觸

，加強防疫。惟目前傳

統零售市場仍得販售活

禽，恐造成防疫漏洞，

故應全面禁止活禽於傳

統零售市場販售，爰訂

定零售（傳統）市場禁

止展示、陳列及販售家

禽之法源，強化人禽介

面管理，加強防疫。 

三、考量部分原住民及偏

遠地區尚無法實施電宰

，增列本新增條文後段

但書規定。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十九條 動物所有人或

管理人對於罹患或疑患

動物傳染病之動物，應

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導

，迅速隔離及為必要之

措施。動物防疫人員並

得審視動物傳染病之蔓

延情勢，隨時禁止同場

或同舍動物之移出，及

第十九條 動物所有人或

管理人對於罹患或疑患

動物傳染病之動物，應

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導

，迅速隔離及為必要之

措施。動物防疫人員並

得審視動物傳染病之蔓

延情勢，隨時禁止同場

或同舍動物之移出，及

該場以外之動物移入。 

 第十九條 動物所有人或

管理人對於罹患或疑患

動物傳染病之動物，應

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導

，迅速隔離及為必要之

措施。動物防疫人員並

得審視動物傳染之蔓延

情勢，隨時禁止同場或

同舍動物之移出，及該

場以外之動物移入。 

行政院提案條文：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鑑於狂犬病潛伏期長

達一百八十天，且日益

浮現之新興動物傳染病

診斷所需時間長短不一

，原則規範隔離繫養期

間不得超過期間，並因

應實況修正第二項，增

加現場執行之彈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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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場以外之動物移入。 

動物防疫人員為鑑

定病因，得令疑患動物

傳染病動物之所有人或

管理人將其隔離繫養，

期間不得超過十四日。

但依動物傳染病之可能

潛伏期間，有延長隔離

繫養期間必要者，不在

此限。 

前項動物之隔離、

繫養期間，動物防疫人

員應通報動物保護檢查

員，由其於符合生物安

全條件下執行動物保護

檢查。 

動物防疫人員為鑑

定病因，得令疑患動物

傳染病動物之所有人或

管理人將其隔離繫養，

期間不得超過十四日。

但依動物傳染病之可能

潛伏期間，有延長隔離

繫養期間必要者，不在

此限。 

動物防疫人員為鑑

定病因，得令疑患動物

傳染病動物之所有人或

管理人將其隔離繫養，

但期間不得超過十四日

。 

時防範疫情因隔離繫養

時間之不足導致蔓延情

事發生。 

審查會： 

增列第三項，餘照行政院

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八條 各級主管機

關認為防疫上有必要時

，得公告採取下列各款

措施： 

一、指定區域、期間，

禁止或限制輸送一定

種類之動物，並停止

搬運可能傳播動物傳

染病病原體之動物屍

體及物品。 

二、指定區域停止檢疫

第二十八條 各級主管機

關認為防疫上有必要時

，得公告採取下列各款

措施： 

一、指定區域、期間，

禁止或限制輸送一定

種類之動物，並停止

搬運可能傳播動物傳

染病病原體之動物屍

體及物品。 

二、指定區域停止檢疫

物之輸入。 

 第二十八條 各級主管機

關認為防疫上有必要時

，得採取左列各項措施

： 

一、指定區域禁止或限

制輸送一定種類之動

物，並停止搬運可能

傳播動物傳染病病原

體之動物屍體及物品

。但其限期不得超過

一年。 

二、指定區域停止檢疫

行政院提案條文： 

一、第一項序文酌作修正

。 

二、動物傳染病指定區域

限制之解除須賴疫情實

際狀態及風險評估結果

而定，實務上難以限期

於一年期間即予解除，

應依實況指定期間，爰

刪除第一項第一款公告

指定區域禁止或限制措

施不得超過一年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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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輸入。 

三、在交通要道設置檢

疫站，檢查動物及其

產品；未經檢查或經

檢查不合格者，禁止

其進出，並得為必要

之處置。 

前項第三款之檢查

條件、程序、處置方式

、收費基準、地點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執行第一項各

款規定時，應將經過情

形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並通知有關鄰近地

區主管機關。 

三、在交通要道設置檢

疫站，檢查動物及其

產品；未經檢查或經

檢查不合格者，禁止

其進出，並得為必要

之處置。 

前項第三款之檢查

條件、程序、處置方式

、收費基準、地點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執行第一項各

款規定時，應將經過情

形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並通知有關鄰近地

區主管機關。 

物之輸入。 

三、在交通要道設置檢

疫站，檢查動物及其

產品；未經檢查或經

檢查不合格者，禁止

其進出，並得為必要

之處置。 

前項第三款之檢查

條件、程序、處置方式

、收費基準、地點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執行第一項各

款規定時，應將經過情

形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並通知有關鄰近地

區主管機關。 

。 

三、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照案通過） 

第四十條 依本條例規定

，由動物防疫人員施行

生體檢查、預防注射、

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

而致死或流產，或撲殺

之動物及銷燬之物品，

除其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規

定或未依動物防疫人員

第四十條 依本條例規定

，由動物防疫人員施行

生體檢查、預防注射、

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

而致死或流產，或撲殺

之動物及銷燬之物品，

除其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規

定或未依動物防疫人員

之指導者不予補償外，

委員邱志偉等 19 人提案： 

第四十條 依本條例規定

，由動物防疫人員施行

生體檢查、預防注射、

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

而致死或流產，或撲殺

之動物及銷燬之物品，

除其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本條例或其他法令之

規定者不予補償外，該

第四十條 依本條例規定

，由動物防疫人員施行

生體檢查、預防注射、

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

而致死或流產，或撲殺

之動物及銷燬之物品，

除其所有人或管理人違

反本條例或其他法令之

規定者不予補償外，該

管直轄市、縣（市）主

行政院提案條文： 

一、為令撲殺不予補償之

要件明確，並符合比例

原則，以利地方主管機

關現場執行時，與動物

所有人或管理人進行合

理溝通後執行，避免爭

議。而實務上，動物傳

染病之防治以主動通報

疫情為首要，且為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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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導者不予補償外，

該管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組織評價委

員會，評定其價格，並

依下列基準發給補償費

： 

一、健康動物因生體檢

查、預防注射、投與

疫苗、藥浴或投藥等

措施致死或流產之屍

體，依評價額以內補

償之。 

二、因疑患或可能感染

動物傳染病所撲殺之

動物，依評價額以內

補償之。 

三、為鑑定病因而撲殺

之動物，依評價額以

內補償之。 

四、罹患動物傳染病所

撲殺之動物，依評價

額五分之三以內補償

之。但所罹患之動物

傳染病屬新發現，或

國內已持續二年以上

未有發生，首例主動

通報者，撲殺之動物

依評價額以內補償之

該管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組織評價委

員會，評定其價格，並

依下列基準發給補償費

： 

一、健康動物因生體檢

查、預防注射、投與

疫苗、藥浴或投藥等

措施致死或流產之屍

體，依評價額以內補

償之。 

二、因疑患或可能感染

動物傳染病所撲殺之

動物，依評價額以內

補償之。 

三、為鑑定病因而撲殺

之動物，依評價額以

內補償之。 

四、罹患動物傳染病所

撲殺之動物，依評價

額五分之三以內補償

之。但所罹患之動物

傳染病屬新發現，或

國內已持續二年以上

未有發生，首例主動

通報者，撲殺之動物

依評價額以內補償之

。 

管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組織評價委員

會，評定其價格，並依

左列標準發給補償費： 

一、健康動物因生體檢

查、預防注射、投與

疫苗、藥浴或投藥等

措施致死或流產之屍

體，依評價額以內補

償之。 

二、因疑患或可能感染

動物傳染病所撲殺之

動物，依評價額以內

補償之。 

三、為鑑定病因而撲殺

之動物，依評價額以

內補償之。 

四、罹患動物傳染病所

撲殺之動物，依評價

額以內補償之。 

五、銷燬之物件，依評

價額二分之一以內補

償之。 

六、為控制動物傳染病

，經主管機關同意送

往屠宰場屠宰者，依

評價額扣除實際銷售

額之差價全額補償之

管機關應組織評價委員

會，評定其價格，並依

左列標準發給補償費： 

一、健康動物因生體檢

查、預防注射、投與

疫苗、藥浴或投藥等

措施致死或流產之屍

體，依評價額以內補

償之。 

二、因疑患或可能感染

動物傳染病所撲殺之

動物，依評價額以內

補償之。 

三、為鑑定病因而撲殺

之動物，依評價額以

內補償之。 

四、罹患動物傳染病所

撲殺之動物，依評價

額五分之三以內補償

之。 

五、銷燬之物件，依評

價額二分之一以內補

償之。 

六、為控制動物傳染病

，經主管機關同意送

往屠宰場屠宰者，依

評價額扣除實際銷售

額之差價全額補償之

動物防疫公權力之執行

，爰修正第一項序文規

定，對違反疫情通報及

不依動物防疫人員指導

者，不予補償。 

二、為鼓勵動物所有人或

管理人主動通報疫情，

即早處置因應，避免疫

情擴大，對於新發現或

國內曾發生而持續二年

以上未有病例之動物傳

染病，增訂第一項第四

款但書規定，於首例主

動通報罹患該動物傳染

病而撲殺之動物，依評

價額以內補償通報者，

以資鼓勵。 

三、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委員邱志偉等 19 人提案：

鑑於動物傳染病疫情發生

時，為防止疫情擴散，防

疫檢疫單位不得不施行全

場撲殺措施，飼養主將蒙

受巨大財產損失，目前國

內未開辦家禽保險，而所

採行之條例僅對於「疑似

」感染之動物於檢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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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銷燬之物件，依評

價額二分之一以內補

償之。 

六、為控制動物傳染病

，經主管機關同意送

往屠宰場屠宰者，依

評價額扣除實際銷售

額之差價全額補償之

。 

前項評價委員會之

組成人員及評價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輸出入檢疫時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處

理之動物或物品，或隔

離留檢期間死亡之動物

，不發給補償費。 

第一項各款補償費

，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負擔。但中央

主管機關得予補助。 

五、銷燬之物件，依評

價額二分之一以內補

償之。 

六、為控制動物傳染病

，經主管機關同意送

往屠宰場屠宰者，依

評價額扣除實際銷售

額之差價全額補償之

。 

前項評價委員會之

組成人員及評價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輸出入檢疫時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處

理之動物或物品，或隔

離留檢期間死亡之動物

，不發給補償費。 

第一項各款補償費

，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負擔。但中央

主管機關得予補助。 

。 

前項評價委員會之

組成人員及評價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輸出入檢疫時依第一項

第二款至第五款處理之

動物或物品，或隔離留

檢期間死亡之動物，不

發給補償費。第一項各

款補償費，由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負擔

。但中央主管機關得予

補助。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條 依本條例規定

，由動物防疫人員施行

生體檢查、預防注射、

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

而致死或流產，或撲殺

之動物及銷燬之物品，

除其所有人、管理人或

運輸業者違反第十二條

第一項之規定或未依動

物防疫人員之指導者不

予補償外，該管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

組織評價委員會，評定

其價格，並依下列基準

。 

前項評價委員會之

組成人員及評價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輸出入檢疫時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處

理之動物或物品，或隔

離留檢期間死亡之動物

，不發給補償費。 

第一項各款補償費

，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負擔。但中央

主管機關得予補助。 

前之撲殺或通報予以全額

補助，一旦經檢驗確認，

後續依法撲殺之整場禽畜

，依法只能以評定價格之

3／5 補償，飼養主為保有

利益，減少損失，主動申

報意願不足，往往錯失防

疫先機；另，參考美國、

日本所施行之撲殺防疫辦

法，都以「全額補貼」方

式為之，爰修訂本條例，

以提高飼養業者主動通報

傳染病意願，減少後續整

體社會成本付出。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一、依現行條例第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如在運輸

中，應由運輸業者，向

最初停止地之動物防疫

機關報告，可知「運輸

業者」亦為第十二條第

一項所指之通報義務人

。為貫徹動物防疫公權

力之執行，明確規定違

反疫情通報及不依動物

防疫人員指導者，不予

補償；並鼓勵所有通報

義務人主動通報，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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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補償費： 

一、健康動物因生體檢

查、預防注射、投與

疫苗、藥浴或投藥等

措施致死或流產之屍

體，依評價額以內補

償之。 

二、因疑患或可能感染

動物傳染病所撲殺之

動物，依評價額以內

補償之。 

三、為鑑定病因而撲殺

之動物，依評價額以

內補償之。 

四、罹患動物傳染病所

撲殺之動物，依評價

額五分之三以內補償

之。但所患之動物傳

染病屬新發現，或國

內曾發現而持續兩年

以上未有發生，首例

主動通報者，撲殺之

動物依評價額以內補

償之。 

五、銷燬之物件，依評

價額二分之一以內補

償之。 

六、為控制動物傳染病

正第一項序文規定。 

二、為鼓勵動物所有人、

管理人或運輸業者能主

動通報疫情，以儘早處

置，避免疫情擴大，爰

增訂第一項第四款但書

規定，針對新發現或國

內曾發生而持續兩年以

上未有病例之動物傳染

病，對於首例主動通報

罹患該動物傳染病而撲

殺之動物，依評價額以

內補償通報者，以資鼓

勵。 

三、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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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機關同意送

往屠宰場屠宰者，依

評價額扣除實際銷售

額之差價全額補償之

。 

前項評價委員會之

組成人員及評價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輸出入檢疫時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處

理之動物或物品，或隔

離留檢期間死亡之動物

，不發給補償費。 

第一項各款補償費

，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負擔。但中央

主管機關得予補助。 

（不予增訂）  委員邱志偉等 19 人提案： 

第四十條之一 中央主管

機關為有效防治動物傳

染病擴散，保障民眾肉

品飲食安全，飼養業者

、相關產業及各級政府

應共同負擔防止疫情發

生責任，並成立傳染病

防治基金，基金規模及

來源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委員邱志偉等 19 人提案：

增訂第四十條之一，成立

動物傳染病防治基金，由

主管機關及相關產業業者

共同負擔，以支應各項動

物傳染病防治及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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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 

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 

一、動物所有人、管理

人或運輸業者違反第

十二條規定。 

二、違反第十二條之一

第二項規定，規避、

妨礙或拒絕各級主管

機關之輔導及查核。 

三、散布有關動物傳染

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

傳播不實之流行疫情

消息。 

四、獸醫師、獸醫佐或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

違反第十三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 

五、獸醫師或獸醫佐違

反第十七條規定。 

六、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十九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未

依動物防疫人員指示

為動物之隔離、其他

必要措施或將動物移

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動物所有人、管理

人或運輸業者違反第

十二條規定。 

二、違反第十二條之一

第二項規定，規避、

妨礙或拒絕各級主管

機關之輔導及查核。 

三、違反第十二條之二

第二項之規定，公開

未經確定之檢驗結果

。 

四、獸醫師、獸醫佐或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

違反第十三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 

五、獸醫師或獸醫佐違

反第十七條規定。 

六、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十九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未

依動物防疫人員指示

為動物之隔離、其他

必要措施或將動物移

出舍外或移入。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持有、使用感染性

生物材料者違反第十

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

各級主管機關之輔導

及查核。 

二、任何人違反第十二

條之二第二項之規定

，公開未經確定之檢

驗結果。 

三、獸醫師、獸醫佐或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

違反第十三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 

四、獸醫師或獸醫佐違

反第十七條規定。 

五、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十九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未

依動物防疫人員指示

為動物之隔離、其他

必要措施或將動物移

出舍外或移入。 

第四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獸醫師、獸醫佐或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

違反第十三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 

二、獸醫師或獸醫佐違

反第十七條規定。 

三、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十九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未

依動物防疫人員指示

為動物之隔離、其他

必要措施或將動物移

出舍外或移入。 

四、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二十三條規

定，未依動物防疫人

員指示處置，或違反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未向動物防疫人

員報告。 

五、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各款所定措施之

一。 

行政院提案條文： 

一、疫情防治首重疫情通

報及妥適處理，為加重

動物所有人、管理人或

運輸業者通報疫情及處

理責任，提高違失者罰

責，將現行條文第四十

五條第二款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一款。 

二、配合第十二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爰增列第二

款對於規避、妨礙或拒

絕各級主管機關之輔導

及查核之罰鍰規定。 

三、配合第十二條之二第

二項規定，增列公開未

經確定檢驗結果之處罰

。 

四、現行條文第一款至第

十二款移列第四款至第

十五款，內容未修正。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一、配合第十二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爰增列第一

款對於規避、妨礙或拒

絕各級主管機關之輔導

及查核之罰鍰規定。 

二、配合第十二條之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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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舍外或移入。 

七、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二十三條規

定，未依動物防疫人

員指示處置，或違反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未向動物防疫人

員報告。 

八、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各款所定措施之

一。 

九、輸出檢疫物之所有

人或管理人違反依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檢疫程序

、輸出登記、衛生管

理、抽樣檢驗、疫情

通報或查核之規定。 

十、輸入檢疫物之所有

人或管理人違反依第

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查核、飼

養管理、通知或疫情

通報之規定。 

十一、檢疫物之輸入人

或代理人違反依第三

十三條所定檢疫條件

七、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二十三條規

定，未依動物防疫人

員指示處置，或違反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未向動物防疫人

員報告。 

八、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各款所定措施之

一。 

九、輸出檢疫物之所有

人或管理人違反依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檢疫程序

、輸出登記、衛生管

理、抽樣檢驗、疫情

通報或查核之規定。 

十、輸入檢疫物之所有

人或管理人違反依第

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查核、飼

養管理、通知或疫情

通報之規定。 

十一、檢疫物之輸入人

或代理人違反依第三

十三條所定檢疫條件

。 

六、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二十三條規

定，未依動物防疫人

員指示處置，或違反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未向動物防疫人

員報告。 

七、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各款所定措施之

一。 

八、輸出檢疫物之所有

人或管理人違反依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檢疫程序

、輸出登記、衛生管

理、抽樣檢驗、疫情

通報或查核之規定。 

九、輸入檢疫物之所有

人或管理人違反依第

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查核、飼

養管理、通知或疫情

通報之規定。 

十、檢疫物之輸入人或

代理人違反依第三十

三條所定檢疫條件。 

十一、檢疫物之輸入人

六、輸出檢疫物之所有

人或管理人違反依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檢疫程序

、輸出登記、衛生管

理、抽樣檢驗、疫情

通報或查核之規定。 

七、輸入檢疫物之所有

人或管理人違反依第

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查核、飼

養管理、通知或疫情

通報之規定。 

八、檢疫物之輸入人或

代理人違反依第三十

三條所定檢疫條件。 

九、檢疫物之輸入人或

代理人、管理人違反

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第五項或第六項規定

，未申辦檢疫。 

十、違反第三十四條第

七項規定，未經檢疫

前而拆開包裝或擅自

移動。 

十一、動物之輸入人或

代理人違反依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一項所定

二項規定，增列公開未

經確定檢驗結果之處罰

。 

三、現行條文第一款至第

十二款移列第三款至第

十四款，內容未修正。 

審查會： 

一、罰鍰金額修正為「五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 

二、修正第三款，餘照行

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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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檢疫物之輸入人

或代理人、管理人違

反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第五項或第六項規

定，未申辦檢疫。 

十三、違反第三十四條

第七項規定，未經檢

疫前而拆開包裝或擅

自移動。 

十四、動物之輸入人或

代理人違反依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一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檢疫程序

、動物運送、查核、

飼養管理、通知或疫

情通報之規定。 

十五、動物之輸出入人

或代理人違反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未先請准排妥隔離

場所而輸出入動物。 

十二、檢疫物之輸入人

或代理人、管理人違

反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第五項或第六項規

定，未申辦檢疫。 

十三、違反第三十四條

第七項規定，未經檢

疫前而拆開包裝或擅

自移動。 

十四、動物之輸入人或

代理人違反依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一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檢疫程序

、動物運送、查核、

飼養管理、通知或疫

情通報之規定。 

十五、動物之輸出入人

或代理人違反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未先請准排妥隔離

場所而輸出入動物。 

或代理人、管理人違

反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第五項或第六項規

定，未申辦檢疫。 

十二、違反第三十四條

第七項規定，未經檢

疫前而拆開包裝或擅

自移動。 

十三、動物之輸入人或

代理人違反依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一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檢疫程序

、動物運送、查核、

飼養管理、通知或疫

情通報之規定。 

十四、動物之輸出入人

或代理人違反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未先請准排妥隔離

場所而輸出入動物。 

辦法中有關檢疫程序

、動物運送、查核、

飼養管理、通知或疫

情通報之規定。 

十二、動物之輸出入人

或代理人違反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未先請准排妥隔離

場所而輸出入動物。 

（修正通過） 

第四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所有人或關係人違

第四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 

一、所有人或關係人違

反第九條或第二十九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 

一、所有人或關係人違

第四十五條 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 

一、所有人或關係人違

反第九條或第二十九

行政院提案條文： 

一、現行條文第二款規定

移列修正條文第四十三

條第一款，爰予刪除。 

二、現行條文第三款修正

移列修正條文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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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第九條或第二十九

條規定。 

二、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不為動物

防治措施或第四項、

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

、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十五條、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二條規定。 

三、動物運輸業者未依

第十四條第二項或產

銷業者未依第十四條

第四項規定辦理，經

勸導拒不改善或一年

內再次違反。 

四、任何人違反第十四

條之一公告禁止事項

。 

五、違反第二十四條擅

自開掘掩埋地點或燬

損標識。 

條規定。 

二、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不為動物

防治措施或第四項、

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

、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十五條、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二條規定。 

三、動物運輸業者未依

第十四條第二項或產

銷業者未依第十四條

第四項規定辦理，經

勸導拒不改善。 

四、任何人違反第十四

條之一公告禁止事項

。 

五、違反第二十四條擅

自開掘掩埋地點或燬

損標識。 

反第九條或第二十九

條規定。 

二、動物所有人、管理

人或運輸業者，違反

第十二條規定者。 

三、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不為動物

防治措施或第四項、

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

、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十五條、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二條規定。 

四、動物運輸業者未依

第十四條第二項或產

銷業者未依第十四條

第四項規定辦理。 

五、任何人違反第十四

條之一公告禁止事項

。 

六、違反第二十四條擅

自開掘掩埋地點或燬

損標識。 

條規定者。 

二、動物所有人、管理

人或運輸業者，違反

第十二條規定者。 

三、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不為動物

防治措施或第四項、

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

、第十四條、第十五

條、第二十條或第二

十二條規定者。 

四、違反第二十四條擅

自開掘掩埋地點或燬

損標識者。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新增第二項及第四項

規定，爰增列第三款對

於違反者之罰鍰規定。 

四、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之一，爰增列第四款

對於違反者之罰鍰規定

。 

五、現行條文第四款修正

移列第五款，內容未修

正。 

委員王惠美等 18 人提案：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新增條文項次第二至

四項，原第十四條條文

變更為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第一項，爰修正第三

款文字。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新增第二項及第四項

規定，爰增列第四款對

於違反者之罰鍰規定。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之一，爰增列第五款

對於違反者之罰鍰規定

。 

四、現行條文第四款移列

第六款，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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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 

一、罰鍰金額修正為「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 

二、第三款末句增列「或

一年內再次違反」等文

字，餘照行政院提案通

過。 

 

 

 

 

 

 

 

 

 

 

 

 

 

 

 

 

 

 

 

 


